昆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昆  山  市  版  权  局

昆文广新〔2010〕60号
 
关于组织申报2010年“苏州市优秀版权奖”的
通  知
昆山开发区、花桥经济开发区、昆山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各有关文化、科技创新园区和著作权人：
  为进一步激励创新，提高我市版权创造和运用能力，增强依法保护水平，促进版权产业繁荣发展，根据苏州市版权局统一部署及《苏州市优秀作品版权奖励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具体要求，现就组织开展2010年“苏州市优秀版权奖”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人的条件

申报人必须是户籍或注册地在昆山市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对所申报的作品依法拥有著作权。
二、申报作品的条件
1.申报作品应符合《办法》第四条规定，并于2010年6月30日前取得著作权登记证书；
2.计算机软件、动漫动画、网络游戏、工业设计等领域内的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的、能够带动版权产业发展的作品，优先推荐申报；
3.同一著作权人申报同类作品不超过3件，申报总数不超过10件；
4.按照统筹兼顾、重点突出的原则，已获2009年度苏州市、昆山市优秀版权奖的作品，不得再次申报。
三、申报期限

即日起至7月14日止。

四、奖励标准
根据《昆山市版权登记资助和优秀版权作品奖励试行办法》（昆政办发〔2009〕83号）规定，我市对获得苏州市级优秀版权奖的作品，配套奖励3万元/件。
五、其他要求
    申报人应按照《办法》第五条规定，认真填写《苏州市优秀版权奖申报表》，充分准备相关证明材料，及时报送至我局版权管理科。
联系人：张丽琼、郑宇，联系电话：57921892、57363258（F），电子邮箱：kscopyright＠126.com，QQ：435510178，地址：前进中路409号文广新局大楼6楼。
附 件：1.《2010年“苏州市优秀版权奖”申报指南》
2.《苏州市优秀版权奖申报表》
           昆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昆山市版权局）
二○一○年五月七日
附件1：
2010年“苏州市优秀版权奖”申报指南
一、作品条件（《办法》第四条规定）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文学、艺术作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作品，计算机软件、动漫动画、网络游戏、工业设计作品都可以参加申报评选：
1.文学、艺术作品应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报刊及同级载体发表、演出、播放、参展，在省内甚至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并产生良好社会效果，具有较强艺术感染力的文艺佳作；

2.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作品应具有学术价值和创造性，对所属学科发展有一定贡献，对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明显作用；

3.计算机软件、工程技术领域内的作品应获得省级以上相关部门认定，同时填补了国内在该技术领域的空白或在技术领域内取得了技术突破并获得行业协会认可。
对计算机软件、动漫动画、网络游戏、工业设计等领域内的具有良好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的、能够带动版权产业发展的作品优先考虑。
二、申报材料：（《办法》第五条规定）
申报苏州市优秀版权奖，需提交以下材料：

1.《苏州市优秀版权奖申报表》；

2.作品原件或复制件；

3.《作品著作权登记证书》；

4.申报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5.相关材料，如出版物、获奖证书等。

注：以上材料需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附件2：

  苏州市优秀版权奖申报表

	申请人
	
	联系人
	

	申请人地址
	
	联系电话
	

	作品名称
	
	类

别
	
	主创人员

(不超过五人)
	

	       内容

指标
	详细内容

	作品

创造

价值


	文 学艺 术性 或技 术先 进性（与同行业相比）
	

	
	获  奖

情  况
	

	作品

效益
价值
	已 使用 情况 和已 获得 经济 社会 效益 情况
	

	
	准备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途径和方法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评审办公室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专业评审组意     见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     见
	                               年   月   日

	作品公示

反馈情况
	

	备

注
	1、申请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填报时个人请写姓名，单位则填写单位名称。

2、作品需在2010年6月30日前取得《作品著作权登记证》，作品名称及类别等内容均以《作品著作权登记证》为准。

3、填写本表必须用黑色水笔或直接打印。

4、需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如获奖证书，公开发行、发表、演出、播放、参展等相关证明，已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相关材料证明。


PAGE  
1

